
 

 

 

國立東華大學管理學院行政會議 

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七次會議簽名單 

 

 

時    間：100 年 06 月 07 日（二）下午 14 時 30 分 

地    點：院辦會議室（A202） 

主    席：林金龍院長 

出 席 者：（請簽名） 

記    錄：林香君 

 

註：本次會議出席委員 6 人，達三分之二。 

 



 

國立東華大學管理學院 

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七次行政會議紀錄 

 

 

壹、報告事項： 

貳、討論提案： 

 

第 1 案：本院「管理科學與財金學士班（國際學程）學生轉班試行要點」草案，

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因應國際學士班之設立，新訂相關規定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參、臨時動議：無 

肆、散會：14：50 

  



 

國立東華大學管理學院管理科學與財金學士班(國際學程) 

學生轉班試行要點（草案） 

 

100.06.07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七次院行政會議通過 

 

一、 本院管理科學與財金學士班(以下簡稱管院國際班)為處理學生轉班事宜特

依據本校「學生轉系、所辦法」制定本試行要點。 

二、 轉入管院國際班一年級學生名額，學生原就讀管理學院各系以不超過 5名為

限、其餘學院各系以不超過 2 名為限。 

 每次轉入管院國際班二年級以上學生名額，學生原就讀各系以不超過 2名為

限。 

三、 申請轉入管院國際班者，考入本校各學系學士班一年級學生以當學年度之指

考或學測成績為準；學士班二年級以上學生以在校全部成績為準。 

 管院國際班成立轉班委員會以評定轉入本班學生錄取名單。 

四、 學士班當年度入學之一年級新生得於開學二週內提出轉班申請，通過轉班後，

學生於入學年度即轉入管院國際班就讀；其餘年級學生依本校「學生轉系、

所辦法」第四條及第五條所列時程及條件辦理。 

五、 轉入管院國際班學生經核定者，不得申請變更或撤銷，唯日後轉入本班學生

因適應問題欲轉出者，得以申請轉回原就讀學系為限。 

六、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生轉系、所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並自 100 學年

度第 1 學期試行一年。 

七、 本要點經院行政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